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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年 11 月 2 日国资委下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明确提出

“中央企业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为了帮助央企更好的贯彻该指引、更好的

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本文将该指引对照 GB/T 35770-2017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按照

《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并且整合《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的

要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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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SAC issued Central enterprises compliance management 

guideline on 2 Nov 2018, which states that central enterprises shall 

spe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M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 

of this guideline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MS 

by central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is guideline against 

GB/T 35770-2017, and proposes the method of establishment of CMS as 

per the standard and integration of thei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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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的

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离开熟悉和舒适的国内市场，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当中。但是

很不幸的是，因为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规则，而一些中国企业并没有

对合规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认真的学习和适应，而是沿用在国内的习惯和做法，导致因

为不合规而受到遭受制裁或处罚。例如，到目前为止有超过 40 家中国企业被列入过世界银



行黑名单。 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利用对竞争对手国家的龙头企业的违规处罚或制裁以

达到削弱竞争对手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目的，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而作为中央

企业是一些重要领域的国内甚至是全球的领导性企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力

量，早已成为一些大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兴通讯，一个年产值上千亿的通讯行业的骨干

企业，被处罚 14.9 亿美元的同时，被列入美国禁售制裁名单，几乎濒临倒闭。而同样是中

国通讯行业的领头羊的华为也一直受到是美国一些监管机构的调查，这为我们在合规管理

方面敲响了警钟。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早在 2015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

建设的意见》（国资发法规[2015]166 号）就指出“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主体。”要求“中央企业加快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到

2020 年，中央企业依法治企能力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努力成为治理完善、经营合

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央企。”2018年 11月 2 日国资委下发了《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指引（试行）》，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 

如何贯彻该指引？如何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就成为央企最高管理层和合规管理部

门人员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其实，2012 年 10 月，ISO 就成立了 ISO/PC271 合规管理委

员会，负责制定合规管理体系国际标准；2014年 12月 15 日，ISO19600《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发布实施； 2017 年 12月 29 日，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国家标

准也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并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是 ISO19600:2014 等同转换标准，汇集了国

际上被广泛认可的合规管理理论和最佳实践，是通过采用被全球广泛认可的 ISO 管理体系

方法来管理合规问题。GB/T 35770-2017 标准的发布和实施给希望加强合规管理，提升合

规经营管理水平、建设合规管理体系的企业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指南。虽然《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指引（试行）》对央企加强合规管理、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

是这些只是一些重点要求，从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角度并不完善，也没有对这些要求之间

的逻辑关系和合规管理体系建立的方法进行说明。 

Intertek 天祥集团作为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ISO19600：2014 和 GB/T 35770-2017《合规

管理体系 指南》的主要培训和评价机构，我们致力于反贿赂管理体系和合规管理体系的研

究和推广。为了帮助央企更好的贯彻该指引、更好的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我们将该指

引对照 GB/T 35770-2017 进行了研究，试图将《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和《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指引（试行）》的要求进行整合。为了保留 GB/T 35770-2017 标准的系统性同时节省

篇幅，我们以 GB/T 35770-2017 标准的条款顺序为基础，以覆盖“指引”相关要求为目

的，只摘取标准部分内容与“指引”对应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达到整合的目的。如果“指



引”中没有标准某些条款对应的相关要求时，表格中这些条款的地方是空白或注明

“无”，这正说明“指引”对比 GB/T 35770-2017 标准存在很多空缺。现将研究成果与大

家分享。 

“指引”的第一章是总则，明确了一些主要术语的定义和基本原则。术语如合规、合

规风险、合规管理等，尽管术语定义表述与 GB/T 35770-2017 标准有差异，但是内容没有

大的区别。“指引”的基本原则如：全面覆盖、强化责任、协同联动和客观独立与 GB/T 

35770-2017 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下面将重点讨论“指引”的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与

GB/T 35770-2017 要求的差异和如何实现整合，如下表所示： 

条款 GB/T35770-2017 要求（以下

简称“标准”）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

⾏）》要求（以下简称“指

引”） 

如何实现整合？ 

3.1 理解组

织及其背景 

 ⽆  

3.2 理解相

关⽅的需求

和期望 

 ⽆  

3.3 确定合

规管理体系

的范围 

 ⽆  

3.4 合规管

理体系和良

好治理原则 

 ⽆  

3.5 合规义

务 

 ⽆  

3.6 识别、

分析和评价

合规风险 

组织识别合规风险,宜把合规

义务和它的活动、产品、服

务和运⾏的相关⽅⾯联系起

来,以识别可能发⽣不合规的

场景。组织宜识别不合规的

原因及后果。 

组织宜通过考虑不合规的原

因、来源、后果的严重程

第⼗⼋条   建⽴合规风险识别

预警机制，全⾯系统梳理经

营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合规风

险，对风险发⽣的可能性、

影响程度、潜在后果等进⾏

系统分析，对于典型性、普

遍性和可能产⽣较严重后果

的风险及时发布预警。 

标准 3.6 的要求能够覆盖指引第

⼗⼋条的要求，⽽且更加具体明

确，要求对风险排列优先顺序，

作为实施控制和程度的基础，并

要求“进⾏周期性再评估”。 



度、不合规及其后果能发⽣

的可能性进⾏合规风险分

析。 

风险评价涉及组织合规风险

分析过程中发现的合规风险

等级与组织能够并愿意接受

的合规风险⽔平的⽐较。基

于这个⽐较,能设定优先级,作

为确定需要实施的控制及其

程度的基础(见5.1)。 

发⽣以下情形,宜对合规风险

进⾏周期性再评估 

4.1 领导和

承诺 

 ⽆  

4.2 合规⽅

针 

 ⽆  

4.3 组织的

⾓⾊、职责

和权限 

4.3.1 总则 

4.3.2 组织内合规职责的分

配。 

许多组织由专⼈(如:合规官)负

责⽇常的合规管理,有些组织

由跨职能的合规委员会协调

整个组织 

的合规⼯作。 

4.3.3 治理机构和最⾼管理者

的⾓⾊和职责； 

4.3.4 合规团队； 

4.3.5 管理层职责 

4.3.6 员⼯职责 

第五条董事会的合规管理职责 

第六条监事会的合规管理职责 

第七条经理层的合规管理职责 

第⼋条合规委员会职责 

第九条中央企业相关负责⼈或

总法律顾问担任合规管理负责

⼈ 

第⼗条法律事务机构或其他相

关机构为合规管理牵头部门 

第⼗⼀条业务部门职责 

“指引”中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标

准”中的治理机构；指引”中的经

理层是“标准”中的最⾼管理者； 

指引”中的合规委员会的职责与

“标准”中的合规委员会职责相

近； 

“指引”中的合规管理负责⼈就是

“标准”中的合规官；“指引”中的

合规管理牵头部门就是“标准”中

的合规团队；“指引”中的业务部

门就是“标准”中的管理层； 

虽然“指引”第四条明确“合规管理

牵头部门独⽴履⾏职责，不受其

他部门和⼈员的⼲涉。”但是并没

有如“标准”那样明确提出合规团

队: 



1) 具有设计合规管理体系并保持

其⼀致性和完整性的权限和职

责。 

2) 有权直接接触治理机构和最⾼

管理者并获得来⾃他们的清晰和

明确的⽀持。 

3) 使其有权接触: 

———⾼级决策制定者并有机会

在决策制定过程初期提出意见和

建议; 

———组织的各个层⾯; 

———执⾏合规任务所需的所有

⽂件化信息和数据; 

———关于相关法律、法规、准

则和组织标准的专家建议。 

4) 通过指出在相关决策过程中所

有合规⽅⾯的后果,具有实施制衡

权⼒的权限和能⼒。 

建议按照上述分析，在“指

引”第⼆章合规管理职责的基础上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合规管理进

⾏职责分配，并对照“标准”的相

关⾓⾊和职责的要求进⾏补充完

善，尤其是合规管理牵头部门要

按照标准对合规团队职责和权限

的要求进⾏明确。 

5.1 合规风

险的应对措

施 

组织进⾏合规管理体系策划,

宜考虑3.1提及的问题,3.2提及

的要求,3.4提及的良好治理原

则,3.5识别的合规义务,3.6提及

的合规风险评估的结果,以确

定需解决的合规风险。 

第⼗九条   加强合规风险应

对，针对发现的风险制定预

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

对处置。对于重⼤合规风险

事件，合规委员会统筹领

导，合规管理负责⼈牵头，

通过对⽐可以看出：标准 5.1 的

要求可以覆盖“指引”第⼗九条的

要求。 



组织宜策划: 

a) 应对合规风险的措施。 

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最⼤限

度化解风险、降低损失。 

 

5.2 合规⽬

标和实施策

划 

 ⽆  

6.1 资源  ⽆  

6.2 能⼒和

培训 

治理机构、管理层和具有合

规义务的所有员⼯都宜具备

有效履⾏合规义务的能⼒。 

对员⼯的教育和培训宜: 

a) 针对与员⼯⾓⾊和职责相

关的义务和合规风险量⾝定

制;  

b) 适宜时,以对员⼯知识和能

⼒缺⼜的评估为基础; 

c) 在组织成⽴时就提供并持

续提供; 

d) 与组织的培训计划⼀致,并

纳⼊年度培训计划; 

第⼗五条  加强对以下重点⼈员

的合规管理： 

(⼀)管理⼈员。 

(⼆)重要风险岗位⼈ 

(三)海外⼈员。 

(四)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员。 

第⼆⼗五条  建⽴专业化、⾼素

质的合规管理队伍，根据业务

规模、合规风险⽔平等因素配

备合规管理⼈员，持续加强业

务培训，提升队伍能⼒⽔平。 

海外经营重要地区、重点项⽬

应当明确合规管理机构或配备

专职⼈员，切实防范合规风

险。 

第⼆⼗六条  重视合规培训，结

合法治宣传教育，建⽴制度

化、常态化培训机制，确保员

⼯理解、遵循企业合规⽬标和

要求。 

标准 6.2 的要求可以覆盖“指引”第

⼗五条、第⼆⼗五条和第⼆⼗六

条的要求。但“指引”专门强调了

对海外经营重要地区和重点项⽬

的要求。 

6.3 意识 6.3.2.3合规⽂化明确发展合规

⽂化要求治理机构、最⾼管

理者和管理层,对组织的各个

领域所要求的共同的、已发

第⼆⼗七条  积极培育合规⽂

化，通过制定发放合规⼿册、签

订合规承诺书等⽅式，强化全员

安全、质量、诚信和廉洁等意识，

标准 6.3.2.3 合规⽂化的要求可以

覆盖“指引”第⼆⼗七条的要求。 



布的⾏为标准作出积极的、

可见的、⼀致的和持久的承

诺。 

例如,⽀持合规⽂化发展的因

素包括: 

———⼀系列已发布的清晰

的价值观; 

———管理层积极实施和遵

守价值观; 

———不论职位,处理相似措

施时保持⼀致; 

———在监视、辅导和指导

过程中以⾝作则; 

———对潜在员⼯进⾏适当

的就业前评估; 

———在⼊职培训或新员⼯

训练中强调合规和组织价值

观; 

———持续进⾏合规培训,包

括更新培训内容; 

———持续就合规问题进⾏

沟通; 

———建⽴绩效考核体系,考

虑对合规⾏为的评估,并将合

规表现与⼯资挂钩,以实现合

规关键绩效措施和结果; 

———对合规管理业绩和结

果予以明确认可; 

———对故意或因疏忽⽽违

反合规义务的情况给予即时

和适当的惩罚; 

———在组织战略和个⼈⾓

树⽴依法合规、守法诚信的价值

观，筑牢合规经营的思想基础。 

第⼆⼗三条  加强合规考核评

价，把合规经营管理情况纳⼊

对各部门和所属企业负责⼈的

年度综合考核，细化评价指

标。对所属单位和员⼯合规职

责履⾏情况进⾏评价，并将结

果作为员⼯考核、⼲部任⽤、

评先选优等⼯作的重要依据。 

“指引”第⼆⼗三条对合规考核评

价的要求对⽐标准 6.3.2.3 的相关

要求更具体全⾯，建议按照“指

引”第⼆⼗三条实施。 

第⼆⼗⼀条   强化违规问责，

完善违规⾏为处罚机制，明

晰违规责任范围，细化惩处

标准。 

 

标准 6.3.2.3 合规⽂化中对处罚进

⾏了要求，但没有“指引”第⼆⼗

⼀条明确，建议企业可以按照第

⼆⼗⼀条的要求实施。 



⾊之间建⽴清晰的联系,反映

出合规是实现组织结果所必

不可少的; 

———就合规进⾏公开和适

当的沟通。 

6.4 沟通  ⽆  

6.5 ⽂件化

信息 

 ⽆  

7.1 运⾏的

策划和控制 

组织宜策划、实施和控制满

⾜合规义务必需的过程,并实

施5.1确定的措施,通过: 

———确定过程的⽬标; 

———确⽴过程的准则; 

———根据准则实施过程控

制; 

第⼗⼆条  中央企业应当根据外

部环境变化，结合⾃⾝实际，

在全⾯推进合规管理的基础

上，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和重点⼈员，切实防范合规风

险。 

第⼗三条  加强对以下重点领域

的合规管理： 

(⼀)市场交易 

(⼆)安全环保。 

(三)产品质量 

(四)劳动⽤⼯。 

(五)财务税收 

(六)知识产权 

(七)商业伙伴 

(⼋)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第⼗四条  加强对以下重点环节

的合规管理： 

(⼀)制度制定环节。 

(⼆)经营决策环节 

(三)⽣产运营环节 

(四)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环节。 

第⼗六条  强化海外投资经营⾏

为的合规管理： 

“指引”第⼗⼆条、第⼗三条、第

⼗四条、第⼗六条都是“指引”明

确提出需要加强合规管理的重点

领域和重点环节，并明确了具体

控制措施。虽然这些是企业需要

重点关注的，但是每个企业的内

外部环境不同，合规义务不同、

合规风险有很⼤差异，所以应在

重点关注这些领域和环节的同

时，要基于内外部环境的分析、

相关⽅要求的识别、合规义务的

识别和合规风险的识别和评价，

找出企业⾃⾝的重点领域和环

节，采取对合规风险有针对性的

措施进⾏控制，⽽不是机械的套

⽤。 



(⼀)深⼊研究投资所在国法律法

规及相关国际规则，全⾯掌握禁

⽌性规定，明确海外投资经营⾏

为的红线、底线； 

(⼆)健全海外合规经营的制度、

体系、流程，重视开展项⽬的合

规论证和尽职调查，依法加强对

境外机构的管控，规范经营管理

⾏为； 

(三)定期排查梳理海外投资经营

业务的风险状况，重点关注重⼤

决策、重⼤合同、⼤额资⾦管控

和境外⼦企业公司治理等⽅⾯

存在的合规风险，妥善处理、及

时报告，防⽌扩⼤蔓延。 

7.2 建⽴控

制和程序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确保满

⾜合规义务,能够预防或发现

不合规事件并纠正。充分⽽

严格的设计各类、各层次的

控制措施,以促进组织的活动

和运⾏环境实现合规义务。

在合理的情况下,这些控制措

施宜植⼊常规的组织过程。 

⽰例:控制包括: 

———清晰、实⽤并易于遵

循的⽂件化运⾏⽅针、程

序、过程和操作指⽰; 

———系统和异常报告; 

———审批; 

———划分有冲突的⾓⾊和

职责; 

———⾃动化过程; 

第⼗七条  建⽴健全合规管理制

度，制定全员普遍遵守的合规

⾏为规范，针对重点领域制定

专项合规管理制度，并根据法

律法规变化和监管动态，及时

将外部有关合规要求转化为内

部规章制度。 

第⼆⼗条  建⽴健全合规审查机

制，将合规审查作为规章制度

制定、重⼤事项决策、重要合

同签订、重⼤项⽬运营等经营

管理⾏为的必经程序，及时对

不合规的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未经合规审查不得实施。 

 

通过对⽐可以看出：标准 7.2 的

要求可以覆盖“指引”第⼗七条和

第⼆⼗条的要求。标准 7.2 ⽰例

中的“⽂件化运⾏⽅针、程序、过

程和操作指⽰; ”对应“指引”的第

⼗七条的要求；标准 7.2 ⽰例中

的合规评估和审核对应“指引”中

的第⼆⼗条。 



———年度合规计划; 

———员⼯绩效计划; 

———合规评估和审核; 

———管理层的承诺和以⾝

作则和促进合规⾏为的其他

措施; 

———对预期的员⼯⾏为(标

准、价值观和⾏为准则)进⾏

主动、公开并经常的沟通。 

7.3 外包过

程 

 ⽆  

8.1 监视、

测量、分析

和评价 

8.1.3组织宜建⽴、实施、评价

和维护⽤以寻求和接收合规

绩效反馈信息的程序。合规

绩效反馈来源 

包括: 

———员⼯,如通过举报⼯

具、热线电话、反馈、意见

箱; 

第⼆⼗⼀条   畅通举报渠道，

针对反映的问题和线索，及

时开展调查，严肃追究违规

⼈员责任。 

 

标准 8.1.3 的要求明确了举报渠

道，但是没有对开展调查的要

求，这是标准的缺失，建议按照

“指引”第⼆⼗⼀条实施。 

8.1.5对信息的有效分类和管理

⾄关重要。 

宜建⽴信息的分类、存储和

检索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宜同时收集问

题和投诉,并对合规相关的信

息进⾏分类和分析。 

第⼆⼗四条   强化合规管理信

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段

优化管理流程，记录和保存

相关信息。运⽤⼤数据等⼯

具，加强对经营管理⾏为依

法合规情况的实时在线监控

和风险分析，实现信息集成

与共享。 

标准 8.1.5 的要求可以覆盖“指引”

第⼆⼗四条的要求。 

8.1.1 总则 

组织宜确定: 

a) 需要被监视和测量的内容

和原因; 

b) 监视、测量、分析、评价

第⼆⼗⼆条   开展合规管理评

估，定期对合规管理体系的

有效性进⾏分析，对重⼤或

反复出现的合规风险和违规

问题，深⼊查找根源，完善

标准对合规管理评估包括三级：

8.1 ⽇常的监视和测量；8.2 定期

对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审核；

8.3 最⾼管理者主持的定期对合规

管理体系适⽤性、充分性和有效



的⽅法(如适⽤),以确保有效的

结果; 

c) 何时宜进⾏监视和测量; 

d) 何时宜分析、评价和报告

监视和测量的结果。 

组织宜评价合规管理体系的

绩效和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

性。 

相关制度，堵塞管理漏洞，

强化过程管控，持续改进提

升。 

 

性的评审。因此标准 8.1、8.2 和

8.3 可以覆盖“指引”第⼆⼗⼆条的

要求。 

8.2 审核 组织宜⾄少在计划的时间间

隔内安排审核,以提供信息,确

定合规管理体系是否: 

a) 符合: 

1) 组织⾃⾝的准则; 

2) 本标准的建议。 

b) 有效实施和维护。 

8.3 管理评

审 

最⾼管理者宜按计划定期评

审组织的合规管理体系,以确

保其持续的适⽤性、充分性

和有效性 

9.1 不合

格、不合规

和纠正措施 

9.1.2 上报 

宜采⽤并宣传清晰、及时的

上报过程,以确保所有不合规

都能被提出、报告并最终上

报给相关管理层,并确保合规

团队得到通知并能够为上报

提供⽀持。在适当的情况下,

宜向最⾼管理者和治理机构

上报,其中包括相关委员会。

该过程宜详细说明报告的对

象、⽅式和时间以及内部和

外部报告的时间表。 

当组织需按法律要求报告不

第⼆⼗⼋条  建⽴合规报告制

度，发⽣较⼤合规风险事件，合

规管理牵头部门和相关部门应

当及时向合规管理负责⼈、分管

领导报告。重⼤合规风险事件应

当向国资委和有关部门报告。 

合规管理牵头部门于每年年底

全⾯总结合规管理⼯作情况，起

草年度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及时报送国资委。 

 

标准 9.1.2 上报的要求可以覆盖

“指引”第⼆⼗⼋条的要求，但“指

引”第⼆⼗⼋条的要求更明确具

体。 



合规时,需根据适⽤法规或其

他商定⽅式,通知监管机构。 

9.2 持续改

进 

 ⽆  

综上所述，虽然《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对比 GB/T 35770-2017 《合规

管理体系 指南》更加明确具体，但是 GB/T 35770-2017 更加系统全面。我们应该明白合规

管理体系建设不同与合规管理制度建设。按照 GB/T 35770-2017 《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

建立的合规管理体系是一个以合规义务为中心、基于风险、主动预防、持续改进的管理体

系，标准要求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动态识别更新合规义务、评价合规风险，并针对

重大合规风险制定控制措施，并将合规义务要求和重大合规风险的控制措施整合在企业的

业务过程中和外包控制过程中，并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视和测量，对发现不合规或不符

合进行纠正或制定纠正措施，然后重新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因此合规

管理体系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动态的、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持续改进机制，不是若干的

合规管理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如果不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风险的变化及时进行修

订，或者我们只关注制度的数量和控制的严密性，而忽视了合规管理要与风险程度相适

应，必将影响企业管理的效率和业绩。因此按照 GB/T 35770-2017 建立和完善合规管理体

系可以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提升管理水平，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防范合规风险。 

同时作为全球公认的合规管理体系国际标准，通过按照 ISO19600：2014 或者其等同

转换的 GB/T 35770-2017 的要求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并通过第三方的符合性评估，为中国企

业在面临监管机构处罚时提供有力的抗辩证据，可以达到尽职免责的目的。 

因此，我们建议中央企业企业参照上表的说明，以 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为基础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并同时考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的要



求，这样不单能达到国资委所要求的“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建的目的，能够同时能够

为央企在海外市场竞争提供护身符。 

参考文献 

【1】 ISO，ISO19600:2014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

Guidelines  

【2】 SAC,   GB/T 35770-2017 《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 

【3】 SASAC,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18 

作者简介 

雒宏伟，工商管理博士。研究方向：反贿赂管理、合规管理、资产管理、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 。INTERTEK 集团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ISO37001、

ISO19600、ISO39001 和 ISO55001 项目经理。 

 


